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

品企业免征所得税执行期限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5558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延长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所得税执

行期限的通知(财税[2006]148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： 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

关于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所得税的通知》

（财税[2004]132号）已于2005年底到期。为了继续改善伤残

人员福利和保障伤残人员权益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对生产和

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的企业征免企业所得税问题明确如下

： 对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的企业征免企业所得税的

政策，继续按照财税[2004]13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，执行

期限为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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